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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关于对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天津赛克环企业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受让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控

股权相关事项的关注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 

 

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

合称“本企业”）于 2016 年 11 月 28 日收到了贵所《关于对北京和谐恒源科技

有限公司、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受让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

司控股权相关事项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6]第 201号）（以下简称“关注

函”）。本企业现就关注函回复如下： 

  

1．请以方框图或其他有效形式全面披露你们各自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直至

披露到自然人、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者股东之间达成某种协议或安排的其他机

构。 

如产权及控制关系中涉及信托或其他资产管理方式的，则全面披露其权益

结构、参与主体主要信息等，包括但不限于名称（委托人较为分散的集合或一对

多资产管理产品可披露前十大委托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名称，及其他委托人的数

量）、所参与的业务类型、出资额及资金来源、享有的产品份额、享有的投资决

策等权利、承担的义务； 

如产权及控制关系中涉及合伙企业的，则披露合伙企业各参与主体名称（参

与主体较为分散时，委托人可披露前十大委托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名称，及其他委

托人的数量）、出资额及其来源、投资决策权、承担的义务、合伙人权利归属、

重大事项决策程序、利益分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权益的表决权归属、认定合伙

企业的控制人情况及其依据、合伙企业最近一年的历史沿革、合伙期限等。 



2 
 

 

回复： 

一、和谐恒源 

截至股权交割日和谐恒源股权结构如下图： 

 

*注：郭西红持股 14.15%、罗信余持股 8.75%、陈畅持股 0.70%、张智持股 0.70%、李凯

持股 0.70%、曾红持股 0.133%、龚梅持股 0.067% 

 

和谐恒源产权及控制关系中不涉及信托、资管计划或其他资产管理方式，产

权及控制关系中不涉及合伙企业。 

 

二、赛克环 

截至股权交割日赛克环的出资结构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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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

LP 出资1,543,675,000 (100%)

投资者

和谐并购安能私募投资基金

出资238,000,000 (15.42%) 
和谐并购安清私募投资基金

出资293,940,000 (19.04%)

孙清焕1人

投资者

和谐并购安源私募投资基金

出资73,485,000(4.76%)

上海钛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谭文虹1人

投资者

和谐并购基金2号

和谐并购子基金4号

赵源榕
北京和谐天成投资管理中心

杨飞李建光林栋梁 3名自然人

和谐爱奇投资管理（北京）

北京和谐爱奇投资中

陈英柳金宁灶麻富华高焕秀叶颖涛许倩

林原张连梅温兰英张新玲匡庆黄敏吴美

琴白萍蒋林芳胡歌张俊峰贾世庆何迎洲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

招商财富-IDG和谐并购1号专项资产管理

基金管理人

投资者

投资者

投资者

和谐并购基金3号

芜湖歌斐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邱勤英刘宁娜郑雨

富黄荣平陆楠陈少

强李理共7名自然人

歌斐创世IDG特殊机会投资基金二

号

投资者 基金管理人

投资者

和谐并购基金10号

元达信资本-和谐并购2号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

曹建安

李晓强 2

名自然人

元达信资本管理

（北京）有限公司

投资者 基金管理人

投资者

和谐并购基金9号

中航爱飞客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中航爱飞客（青岛）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中航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

中航通用飞机有

限责任公司

广东恒健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广东粤财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工业集

团公司

珠海格力航空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广东省国有资产

监督委员会
珠海格力集团

珠海市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航资本
SH600705

华侨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

Oversea-Chinese 
Banking 

Corporation 

GPLP LP

投资者 和谐并购子

孙继文

王宁霍

灵生张

王三强

郝世军

赵林燕3

喆颢-和

谐并购

尊享基

喆颢资产

管理（上

海有限公

投资者

投资者投资者

投资者

和谐并购基金7号

和谐并购子

元达信

资本管

理（北

京）有

限公司

郝文

成陆

亚赵

林燕 3

人

元达信资本-和谐

并购1号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契约

投资者
基金管理人

投资者

和谐并购子

杨宝丰林晓闵

伟强潘亚敏周

依蓉谭建文张

革陆朝民冬青

阮如旺刘宇伦

陈惠芳王瑞芹

吴科峰赵培华

邱严杰陆小萍

许跃辉薛德四

冬瑞芹 邱勤英

刘宁娜郑雨富

黄荣平陆楠陈

少强李理 安徽

亳州市国资委共

28名主体

歌斐创世IDG特殊

机会投资基金

芜湖歌斐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 投资者

投资者

投资者

和谐并购安航私募投资基金

出资295,440,000(19.14%)

珠海华发华宜投

珠海华发实业股

珠海铧盈投资有

力合股份有限公

投资者

和谐并购安华私募投资基金

出资395,920,000(25.65%)

中航爱飞客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中航爱飞客（青岛）投资基金

中航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

中航通用飞机有

限责任公司

广东恒健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广东粤财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工业集

团公司

珠海格力航空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广东省国有资产

监督委员会
珠海格力集团

珠海市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航资本
SH600705

华侨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

Oversea-Chinese 
Banking 

Corporation 

投资者

和谐浩数投资管理北

京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

珠海降龙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LP 出资1,543,665,000 (100%)

西藏爱奇惠德创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GP 出资10,000

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和谐浩数投资管理北

京有限公司

GP 出资10,000

四川双马

芜湖海厚泰玖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出资246,880,000 (15.99%)

北京海厚泰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

GP

西藏智丰投

资有限公司

西藏旭赢百年

投资有限公司

邦信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四川三新创业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道康银木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余昕刚 吕贯

LP LP LP LP LPLP LP

陈海军

徐建平

郑州亿仁实

业有限公司

汤玥 汤玉祥

拉萨百年德化投

资有限公司

郑州宇通集

团有限公司

郑州通泰志合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中国东方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财政部
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理事会

四川发展（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人民

政府

李玉芳
信达风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中航创新资本管理

（深圳）有限公司
宁波鑫垦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信风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中航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中航资本
SH600705

孙健芳 温泉 张华林

中国中信集

团有限公司

中国海洋石

油总公司

中国中材集

团有限公司

财政部

国务院

郑州通泰合智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
通泰人合系

列合伙企业

宇通集团合

伙人
汤玉祥等7名

自然人

LP GP

王静波（24.00%）

杨飞（24.50%）

林栋梁（24.50%）

牛奎光（25.00%）

满建勇（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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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赛克环情况介绍 

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是和

谐浩数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为林栋梁，有限合

伙人是珠海降龙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额为 350,000万元，

实缴出资为 154,365万元。珠海降龙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出资额是来自于其

有限合伙人。 

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均按照合伙人的出资比例。普通合伙人负责

执行本企业的事务，对外代表本合伙企业，包括执行本合伙企业的投资业务，聘

用、解雇及替换专业人士、中介及顾问机构，为合伙企业的利益决定提起诉讼或

应诉，进行仲裁等等。和谐浩数就执行天津赛克环所持四川双马全部股份涉及的

四川双马股东大会召集权、提案权、提名权、表决权（即公司治理相关权利）或

者将该等权利委托给他方，做出各项决议、决定时，以林栋梁的意见为准；并承

诺出事委派的董事、提名的投资委员会、投后小组（如有）成员就决策、执行赛

克环所持四川双马全部股份涉及的四川双马股东大会召集权、提案权、提名权、

表决权（即公司治理相关权利）或者将该等权利委托给他方，做出各项决议、决

定时，以林栋梁或其委派的董事、提名的投资委员会、投后小组（如有）成员意

思为准。有限合伙人不得执行本企业的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本合伙企业。 

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成立于 2016 年 3 月，其合伙期限是

30 年。2016 年 8 月，其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由和谐天明投资管理（北

京）有限公司变更为和谐浩数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由北京和

谐超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变更为珠海降龙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

合伙人委派代表由李建光变更为林栋梁。 

（二）珠海降龙情况介绍 

珠海降龙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是西藏爱奇

惠德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为林栋梁，有限合伙人是

芜湖海厚泰玖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和和谐浩数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

司。有限合伙人芜湖海厚泰玖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认缴出资额为 24,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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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有限合伙人和谐浩数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为 135,801万

元。芜湖海厚泰的出资额是来自于其代表的有限合伙人的自有资金，和谐浩数投

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的出资额是来自于其代表的基金投资人的自有资金。 

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均按照合伙人的出资比例来进行。普通合伙

人\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执行本企业的事务，对外代表本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

不得执行本企业的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本合伙企业。 

珠海降龙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 2016年 8月，合伙期限是长期。2016

年 9 月有限合伙人由芜湖海厚泰玖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和谐浩数投资

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和北京泰坦通源天然气资源技术有限公司变更为芜湖海厚

泰玖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和和谐浩数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三）中航爱飞客情况介绍 

中航爱飞客（青岛）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

是中航爱飞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是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和中航通

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有限合伙人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为 5 亿元，

有限合伙人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认缴出资额为 5 亿元。中航爱飞客（青

岛）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的合伙期限是 10 年。 

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均按照合伙人的出资比例来进行。普通合伙

人\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执行本企业的事务，对外代表本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

不得执行本企业的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本合伙企业。 

合伙企业存续期间，合伙企业可根据普通合伙人申请以普通合伙人申请的分

配日期向普通合伙人分自己收益。各期有限合伙份额财产独立核算，各有限合伙

人以其持有的各期有限合伙份额所对应的该期有限合伙份额财产为限按照本协

议的约定享有收益承担亏损。合伙企业存续期间，合伙企业于某期有限合伙份额

成立满一年之日，以货币形式的该期有限合伙份额财产向持有该期有限合伙份额

的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人分配收益。 

（四）海厚泰情况介绍 

（1）芜湖海厚泰玖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下称“海厚泰”）的出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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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如下： 

合伙人名称 性质 认缴出资金额 
实缴出资金

额 
比例 

北京海厚泰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普通合伙

人 
5 5 0.02% 

西藏智丰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

人 
7000 7000 28.00% 

西藏旭赢百年投资有限公

司 

有限合伙

人 
6500 6500 26.00%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

人 
3040 3040 12.16% 

四川三新创业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有限合伙

人 
3000 3000 12.0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道康银

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有限合伙

人 
3000 3000 12.00% 

余昕刚 
有限合伙

人 
1955 1955 7.82% 

吕贯 
有限合伙

人 
500 500 2.00% 

合计 25000 25000 100.00% 

（2）海厚泰的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方式： 

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按如下方式分配：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 

合伙企业的亏损分担，按如下方式分担：由合伙人按照认缴出资比例分担。 

（3）海厚泰的投资权限 

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作为合伙人的法人、其他组织执

行合伙事务的，由其委派的代表执行。 

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合伙企业日常运营，对外代表合伙企业。 

（4）海厚泰的历史沿革 



7 
 

①2015 年 8 月 13 日，北京海厚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认缴 5

万人民币、陈海军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 95 万人民币，共同成立芜湖海厚泰玖号

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②2016 年 11月，有限合伙人陈海军退伙，同时，西藏智丰投资有限公司等

7名有限合伙人合计认缴 24995万元新增出资额。同月，所有合伙人出资实缴到

位，合计实缴 25000 万元。 

本次变更完成后，海厚泰的出资结构如上述（1）所述。 

（5）海厚泰的合伙企业期限 

合伙期限为 50 年。 

（6）海厚泰之有限合伙人道康银木的情况 

①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道康银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道康银木”）

的目前最新的出资人结构如下： 

姓 名(名称) 
认缴出

资额 
缴付期限 

出资 

方式 

信达风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10 

无首期出资，于 2025年 11月 30 日前

到位 
货币 

李玉芳 3000 无首期出资，于 2025年 11月 30 日前 货币 

 

②投资决策权 

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外代表企业，并按照法律规定执行合伙事务。 

③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方式： 

企业的利润分配方式：合伙企业当年产生的利润，在弥补完以前年度亏损后，

剩余利润按各合伙人认缴出资比例分配。 

企业亏损的分担方式：由合伙人按依照各自认缴的出资比例分担亏损。 

④期限 

道康银木的存续期限为 10 年，自企业设立时（2015 年 12 月 25 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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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请你们全面披露本次为取得四川双马股份所涉及资金的来源情况，直至

披露到来源于相关主体的自有资金（除股东投资入股款之外）、经营活动所获资

金或银行贷款，并按不同资金来源途径分别列示资金融出方名称、金额、资金成

本、期限、担保和其他重要条款，以及后续还款计划（如尚无计划的，应制定明

确的还款计划）。 

 

回复： 

一、和谐恒源 

和谐恒源本次收购四川双马 197,913,228 股，总收购款为 16 亿元人民币。

该协议转让于 2016 年 11 月 8 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并于 2016 年 11 月 9 日经

《关于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完成过户暨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进行披露。其中，和谐恒源及其母公司权益性资金外，和谐恒源向西藏信托有限

公司（简称“西藏信托”）及新疆招银新投天山基金有限公司（简称“招银新投”）

融资，具体情况如下： 

1. 西藏信托 

融出方名称：西藏信托有限公司 

融资金额：999,000,000 元 

资金成本：固定利率，即 10%/年 

期限：12个月 

担保情况：和谐恒源实际控制人林栋梁以其全部财产提供保证担保。 

还款计划：和谐恒源将通过包括不限于股东注资、公司经营所得、借款等方

式，在借款期限内进行西藏信托借款的还款；该笔借款目前已偿还。 

2. 招银新投 

融出方名称：新疆招银新投天山基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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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金额：100,000,000 元 

资金成本：8~10%/年 

期限：36个月 

担保情况：和谐爱奇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和谐浩数投资管理（北京）

有限公司、林栋梁承提供担保 

其他条款：借款到期前和谐恒源有权以 10%的年化利率主动赎回，三年到期

时招银新投有权要求和谐恒源以 8%年化利率赎回或转化为和谐恒源股份。 

还款计划：和谐恒源将在借款到期前综合考虑转化股份与通过股东注资、公

司经营所得、借款等方式进行还款。 

二、赛克环 

赛克环本次收购资金来源为最终投资人（如上披露）自有资金出资。 

 

 

3．请你们说明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塞克

环”）就拟取得的四川双马股份相应的表决权、提名权、召集权和提案权等有关

权利委托给和谐恒源相关协议的详细内容，包括不限于委托期限、委托具体内容、

委托解除条件，并充分提示上市公司控制权不稳定性的风险等。请律师就投票权

委托行为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授权委托书的详细约定 

（一）《授权委托书》之一 

2016 年 8 月 19 日，天津赛克环与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和谐恒源”）签署《授权委托书》之一，主要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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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天津赛克环拟以协议受让的方式取得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代码：000935，简称“上市公司”）25.01%股份（拟持股数量为 190,876,975 股），

天津赛克环（以下亦称“委托人”）决定不可撤销地授权委托和谐恒源（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110101057359081J）（以下亦称“受托人”）自天津赛克环取得上

市公司股份之日起（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为准）作

为天津赛克环持有的上市公司全部股份唯一的、排他的代理人，全权代表天津赛

克环，按照上市公司的章程规定行使：(a)召集、召开和出席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

会议；(b)对所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或

公司章程需要股东大会讨论、决议的事项行使表决权；(c)上市公司董事候选人、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提名权；(d)上市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召集权、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提案权。上述表决权委托系全权委托。对上市公司的各项议案，受托人可自

行投票。 

除非委托人与受托人协商一致提前解除委托关系，委托权利期限自天津赛

克环取得上市公司股份之日起，在天津赛克环有效持有该等股份期间始终有

效。 

该等委托股份在本委托书出具后的送股（含公积金转增股）、因配股产生

的获配股份等其表决权亦自动全权委托给受托人。 

受托人可以再行委托具体经办人员出席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天津赛克环特声明，上述表决权全权委托系天津赛克环真实意思表示。 

委托人将严格履行上述委托、承诺。委托人若违反上述委托、承诺等，将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继续履行

相应委托、承诺。 

（二）《授权委托书》之二 

2016 年 11 月 24 日，天津赛克环与和谐恒源签署《授权委托书》之二，主

要内容如下：  

鉴于天津赛克环以要约收购（要约收购期限为：2016 年 9 月 9 日至 2016 年

10 月 10 日）的方式取得上市公司 49 股股份，天津赛克环（委托人）决定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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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地授权委托和谐恒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1057359081J）（受托人）

自天津赛克环取得上市公司股份之日起（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为准）作为天津赛克环持有的上市公司全部股份唯一的、排他的代理

人，全权代表天津赛克环，按照上市公司的章程规定行使：(a)召集、召开和出席

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会议；(b)对所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有法律约

束力的规范性文件或公司章程需要股东大会讨论、决议的事项行使表决权；(c)上

市公司董事候选人、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提名权；(d)上市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召

集权、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提案权。上述表决权委托系全权委托。对上市公司的各

项议案，受托人可自行投票。 

除非委托人与受托人协商一致提前解除委托关系，委托权利期限自天津赛克

环取得上市公司股份之日起，在天津赛克环有效持有该等股份期间始终有效。 

该等委托股份在本委托书出具后的送股（含公积金转增股）、因配股产生的

获配股份等其表决权亦自动全权委托给受托人。 

受托人可以再行委托具体经办人员出席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天津赛克环特声明，上述表决权全权委托系天津赛克环真实意思表示。 

委托人将严格履行上述委托、承诺。委托人若违反上述委托、承诺等，将依

照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继续履行相应

委托、承诺。 

二、上市公司控制权不稳定性的风险 

截至本回复函出具之日，和谐恒源持有上市公司 197,913,279 股无限售条件

股份（占股本总额的 25.92%），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天津赛克环持有上市公司

190,877,024 股无限售条件股份（占股本总额的 25.01%）。通过前述表决权委托，

和谐恒源共计持有上市公司 388,790,303 股（占股本总额的 50.93%）的表决权，

系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虽然天津赛克环与和谐恒源签署的前述《授权委托书》明

确约定除非委托人与受托人协商一致提前解除委托关系，委托始终有效，以及委

托系天津赛克环真实意思表示、其将严格履行上述委托、承诺，但是不能完全排

除天津赛克环违约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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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律师就投票权委托行为的合法合规性发的法律意见 

根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认为，天津赛克环将所持有四川双马股份对应的

表决权、提名权、召集权和提案权等有关权利委托给和谐恒源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6年修订）》、《合同法》等现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4．请详细说明和谐恒源持有四川双马股权进行质押融资所涉及的预警线水

平、平仓线水平、平仓机制或相关条件，以及你们拟采取解除预警或防范平仓的

措施，并充分揭示上市公司控制权不稳定的风险。 

 

回复： 

一、和谐恒源与华融证券股权质押情况说明 

（一） 和谐恒源与华融证券股权质押基本情况 

和谐恒源于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融证券”）进行 59,400,000 股

进行质押，质押开始日期为 2016 年 11 月 8 日，质押到期日为 2019 年 11 月 5

日。该笔质押情况已经上市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10 日，通过《四川双马水泥股

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被质押的公告》进行了相关披露。 

（二）和谐恒源与华融证券股权质押所涉及的预警线水平、平仓线水平、平

仓机制或相关条件 

根据 2016 年 10 月 25 日，和谐恒源与华融证券签署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

易交易协议书》，该笔股权质押预警线为 7.575 元/股，平仓线为 6.565元/股。 

根据 2016年 10 月 25日，和谐恒源（甲方）与华融证券（乙方）签署的《华

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A版）》： 

第三十一条“待购回期间，当某日（T 日）日终清算后甲方履约保障比例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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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预警线时，乙方应当通知甲方采取相应的措施。相关措施包括：1.甲方应在 T+2

日前（含 T+2日）与乙方进行一笔或多笔补充质押交易。补充质押交易结算完成

后，合并计算的履约保障比例应高于预警线。2.甲方申请提前购回，按本协议第

二十七条（一）提前购回第 2种情形处理。3.甲方采取的并经乙方认可的其他履

约保障措施。 

第三十二条“待购回期间，当某日（T 日）日终清算后甲方履约保障比例低

于平仓线时，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乙方于 T+1日起启动违约处置程序。” 

（三）和谐恒源与华融证券股权质押拟采取解除预警或防范平仓的措施 

由于该笔股权质押预警线为 7.575 元/股、平仓线为 6.565 元/股，较截止

2016年 11月 25日收盘价 31.05元/股安全边际较高，股权质押触发预警线或平

仓线风险较低。拟采取防范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进一步收购上市公司股权进行

补充质押、现金提前偿还该笔质押借款等方式，确保相关股权的稳定性。 

（四）和谐恒源与华融证券股权质押风险提示 

四川双马控股股东和谐恒源与华融证券进行 59,400,000 股进行质押，占上

市公司总股本 7.78%。和谐恒源及其一致行动人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合计持有公司 388,790,303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0.93%。该笔质押

可能会因股价剧烈波动，导致质押股份被平仓而产生影响控制权稳定的风险。 

二、和谐恒源与申万宏源股权质押情况 

（一）和谐恒源与申万宏源股权质押基本情况 

和谐恒源于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简称“申万宏源”）进行 79,000,000 股、

40,000,000股及 19,000,000 股进行三笔质押，质押开始日期为 2016 年 11月 09

日，质押到期日为 2018 年 11 月 8 日。该三笔质押情况已经上市公司于 2016 年

11月 10 日，通过《四川双马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被质押的公告》进

行了相关披露。 

（二）和谐恒源与申万宏源股权质押所涉及的预警线水平、平仓线水平、平

仓机制或相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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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6年 11 月 09日，和谐恒源向申万宏源发出的《股权质押回购-初始

交易委托单》。该三笔股权质押初预警线为 8.5元/股，平仓线为 7.5 元/股。 

根据 2016年 11月 09日，和谐恒源（甲方）与申万宏源（乙方）签署的《申

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 

 “（三）T 日清算后，甲方履约保障比例达到或低于双方约定的预警值的，

乙方将通知甲方。 

（四）甲方的履约保障比例不应低于双方约定的最低值。当甲方履约保障比

例达到或低于双方约定的最低值时（设为 T 日），乙方将通知甲方，并要求甲方

采取履约保障措施。甲方应在 2个交易日内通过采取补充质押、提前部分偿还或

其他履约保证措施使其履约保障比例恢复至双方约定的预计值以上，或提前购回。

如甲方未能在 2 个交易日内使其履约保证比例恢复至预警值以上或提前购回的，

乙方有权在 T+3交易日起按照本协议第十五条的约定进行违约处置”。 

（三）和谐恒源与申万宏源股权质押拟采取解除预警或防范平仓的措施 

由于该三笔股权质押预警线为 8.5元/股、平仓线为 7.5元/股，较截止 2016

年 11 月 25 日收盘价 31.05 元/股安全边际较高，股权质押触发预警线或平仓线

风险较低。拟采取防范措施包括不限于公司进一步收购上市公司股权进行补充质

押、现金提前偿还该笔质押借款等方式，确保相关质押股权的稳定性。 

（四）和谐恒源与申万宏源股权质押风险提示 

四川双马控股股东和谐恒源与申万宏源进行 79,000,000股、40,000,000 股

及 19,000,000 股进行三笔质押，总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18.1%。和谐恒源及其

一致行动人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合计持有公司 388,790,303 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0.93%。该三笔质押可能会因股价剧烈波动，导致质押股

份被平仓而产生影响控制权稳定的风险。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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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盖章页） 

 

 

 

 

 

 

 

 

 

 

 

 

 

 

 

 

北京和谐恒源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 11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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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盖章页） 

 

 

 

 

 

 

 

 

 

 

 

 

 

 

 

天津赛克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016年 11月 30日 


